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重要声明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兴业证券提供

的其他证明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兴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兴业证券作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证券简称：“17信投 G1”，证券代码： 143079.SH）、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证券简称：“17信投 G2”，证券代

码：143116.SH）、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证券公司短期

公司债券（第四期）（证券简称：“17 信投 D4”，证券代码：145656.SH）、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第五期）（证

券简称：“17信投 D5”，证券代码：145785.SH）、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第六期）（证券简称：“17 信投 D6”，证

券代码：145779.SH）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持续密切关注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重

大事项报告如下：

根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以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

资料显示：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于 2018年 7月 20日受理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中信建投证券龙兴 916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提起的对潘奕岑及

其保证人罗伟广的仲裁申请，案号为（2018）京仲案字第 2168号。

一、仲裁中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姓名/名称

申请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中信建投证券龙兴 916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被申请人一：潘

奕岑，被申请人二：保证人罗伟广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中信建投证券龙兴 916 号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是发行人作为管理人成立的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为易方达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申请人系发行人

二、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作为“中信建投证券龙兴 916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定

向计划”）之管理人，根据定向计划委托人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指令，

于 2017年 9月 21日与融资人潘奕岑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客户业务协议》

及《交易协议书》，向其融出资金 1.1 亿元，2020年 9月 17日到期。潘奕岑以其

持有的 2265万股天广中茂（股票代码 002509）提供质押，履约保障预警线为 150%，

最低线为 130%，第三人罗伟广签署了《保证合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因天广中茂股价下跌，2018 年 3 月 23 日履约保障比例跌破预警线，3

月 27日、28日履约保障比例连续两日跌破平仓线，经与潘奕岑多次沟通，潘奕

岑并未采取补仓或提前购回措施，已构成实质违约。另根据《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客户业务协议》、《保证合同》之约定，双方之间的争议由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解决。

三、仲裁情况

发行人申请：1、被申请人一偿还回购款人民币 110,000,000元；2.被申请人

一向申请人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及罚息（利息以 11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7.39%自 2018 年 3 月 20 日起暂计至 2018 年 5 月 19 日为 1,377,413.89 元，罚息

以 110,000,0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自 2018年 3月 29日起暂计至 2018年 5

月 19日为 2,860,000元，利息、罚息从 2018年 5月 20日起计至全部欠款清偿完

毕之日止）；3.被申请人一承担申请人因本案而发生的律师费 850,000元；4.申请

人就上述第 1、2、3项债权对被申请人一提供质押的 23061773股天广中茂（证

券代码 002509）股票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被申请人二对被申请

人一的上述第 1、2、3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两被申请人共同承担本案全

部仲裁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和担保费用。（仲裁标的合计 115,087,413.89元）

目前，仲裁正在审理中，尚未作出裁判结果。

四、本次仲裁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仲裁系发行人代表其管理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提起的仲裁，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资金来源于委托人委托的财产，发行人无需承担律师费、保全仲裁费等费

用，将在收到委托人支付的相关费用后向律师事务所、法院、担保公司转付。

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

息，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规定之重大事

项，兴业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

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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